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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文件

晋残联〔2019〕25号

关于进一步加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
各类定点机构监管工作的通知

各市残联，省直各康复机构：

为全面贯彻落实省政府出台的《山西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

度》（晋政发〔2018〕43号），扎实做好政府民生实事残疾预防

重点干预和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救助工作，改善全省残疾儿童康

复状况、促进残疾儿童全面发展、减轻残疾儿童家庭负担，现就

进一步加强全省各类定点机构监管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定点机构认定

（一）定点筛查诊断机构确定。严格按照省残联、原省卫计

委印发的《山西省 0—6岁儿童残疾筛查工作实施方案》（晋残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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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17〕37号）执行。0—6岁儿童残疾筛查初筛定点工作由社

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负责承担；复筛定点机构由各县

（市、区）卫健委与残联共同确定当地 1所妇幼保健机构承担复

筛工作。诊断定点机构由各市残联会同市卫健委选择符合条件的

医院确定承担儿童残疾筛查诊断工作任务，并及时报省残联和省

卫健委备案。

（二）定点康复机构确定。在国家机构准入标准出台以前，

暂按省残联印发的《山西省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项目定点机构考

核评估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晋残联〔2017〕53号）文件执行。其中：

助听器定点验配机构也改由各市残联负责评估、认定以及服务质

量监管。各市要优先选择具有医疗资质或教育资质的机构认定为

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机构，同时要积极鼓励和引导符合条件的

综合医院康复科、康复专科医院、特殊教育学校和社会福利院开

展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。

二、定点机构管理

（一）定点筛查诊断机构管理。儿童残疾筛查诊断定点机构

作出的诊断结论是 0—6岁残疾儿童申请康复救助项目的必要条

件。各定点筛查诊断医院要严格按照各类儿童残疾筛查诊断技术

规范开展诊断工作，确诊为残疾儿童的要及时录入“山西省残疾

儿童康复救助管理系统”（以下简称“管理系统”）。各市残联会

同同级卫健委要加强对定点筛查诊断机构的日常监管，根据当地

实际确定 0—6岁儿童残疾筛查诊断救助经费的结算方式，确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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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诊的残疾儿童家庭免费接受儿童残疾筛查诊断。采取残疾儿童

家长先交费，后由县（市、区）残联按确诊残疾儿童每例 400

元给予补贴方式进行结算的，要由市级明确各复筛和诊断机构的

收费标准，并由定点机构将收费标准录入“管理系统”。

（二）定点康复机构管理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机构采取

协议管理方式，由省、市级残联与确定的定点康复机构签订《山

西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协议书》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，包括康

复权限、收费标准、档案管理、救助经费结算周期与方式、责任

追究等内容。定点康复机构管理协议书签订后，市级残联要及时

将定点康复机构相关信息录入“管理系统”，并赋予其定点康复

机构用户名、密码和相关康复权限。

定点康复机构要及时将机构基本信息以及法人证书、医疗或

教育等资质证书和机构收费标准（指扣除项目救助经费外的每月

最高收费标准）等信息录入“管理系统”，供相关部门查询和残

疾儿童家长自主选择机构申请救助项目时参考。同时，要在机构

内设置醒目的公告栏，将救助对象条件、救助内容、救助申请流

程、收费标准以及项目监督电话等内容进行公示，主动接受社会

监督。

定点康复机构要严格按照《山西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》

及各市实施细则、政府民生实事残疾预防重点干预和残疾儿童抢

救性康复项目实施方案以及各类残疾儿童康复服务规范要求，做

好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目告知、康复需求评估、康复计划制订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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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、康复效果评估等工作，及时将康复救助信息录入“管理系

统”，建立完整的项目实施档案。

各市要对 2018年项目定点机构进行年度复审，符合准入标

准、项目实施规范的可继续确定为 2019年项目定点机构；对机

构建设不完善、项目实施不规范的要限期进行整改；对不符合准

入标准、项目实施存在严重问题的要坚决取消定点机构资格。

三、其他问题

儿童残疾筛查诊断和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各类定点机构实行

全省资质互认，采取“谁认定、谁监管、谁负责”的原则。各市

要认真履行工作职责，切实加大对各类定点机构的日常监管力

度，努力提高项目资金使用绩效和受助残疾儿童家长满意度，确

保《山西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》得到全面落实，残疾儿童康

复救助工作顺利推进，圆满完成省政府民生实事项目年度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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